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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丘县自然资源局

沈丘县县域村庄规划编制项目

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统筹县城、乡镇、村庄规划，统筹产业发展和生态功

能全域布局，加快编制“多规合一”的实用性村庄规划，沈

丘县此次规划编制共涉及 19 个乡镇（办事处）的 142 个行

政村，后调整为 20个乡镇（办事处）。由沈丘县自然资源局

公开进行招标，本项目共分 16个标段，分别由 16家公司中

标，由沈丘县自然资源局与中标公司签订合同。截止到 2023

年 12月 31日，中标公司所编制成果文件均已提交到沈丘县

自然资源局，但编制成果尚未进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

沈丘县县域村庄规划编制项目总资金 2414 万元，实际

到位资金 2414万元，实际执行资金 0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沈丘县县域村庄规划编制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74.58

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中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做法

（一）项目立项规范，预算合理。编制项目依据文件充

分，立项规范，资金预算合理，绩效目标明确，绩效意识强。

（二）项目制度健全。在业务管理制度方面，沈丘县自

然资源局依据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村庄规划

导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豫自然资发〔2019〕48号）《周口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贯彻〈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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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周政办

〔2021〕6号）等制度，做好沈丘县县域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

同时，根据《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〈沈丘县自然资源

局村庄规划监督机制〉的通知》（沈自然资发〔2022〕181号）

文件，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制定相关监督管理机制，制度健全

性良好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缺乏实施变更手续。项目规划编制涉及乡镇

（办事处）由 19 个变更为 20 个乡镇（办事处），缺乏变更

建议书及变更申请报告等。

（二）项目监督管理执行性有待加强。沈丘县自然资源

局未按照制度进行监督管理，未采取核查资料、现场检查、

设立举报电话、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进行监督管理，同时并

未对中标公司进行定期监督。

（三）项目进度缓慢，群众满意度略低。一是根据合同

约定，编制成果应于 2023年 5月完工，实际成果均于 2023

年 7月完工，编制成果完成不及时。二是项目单位要求中标

公司在 30 日历天内完工，但是中标公司均出现延迟完工的

情况。评价组认为项目单位要求完工期限 30日历天不合理。

截止到 2024年 8月 31日，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尚未对项目编

制成果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，编制成果质量达标率尚无法

衡量。三是通过实地调研及满意度问卷发现，规划编制县域

内村民群众满意度略低，群众对村庄规划编制项目赞同率高，

认为此项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，但是由于项目进度过于缓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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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群众满意度略低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行变更，确保手续完备。建

议项目单位加大“项目实施手续”完备性研究，尽快办理项

目规划编制乡镇（办事处）相关内容变更手续，根据要求完

善变更申报材料及变更请示，完善项目建设手续，严格按照

规定进行建设，降低项目政策风险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执行率。在项目管理执行过程中，

建议项目单位认真研读上级文件指示，参照上级文件规定，

加强对村庄规划编制、实施的监督检查。结合当地具体情况，

根据已制定文件，落实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村庄规划

监督管理，健全科学高效的自我约束和监督体系，完善并有

效实施一系列制度、流程、程序和方法，建立事前防范、事

中控制、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，提高监督管理

水平，加强监督管理执行的有效性，使项目资金发挥出最大

的效益。

（三）完善项目施工计划编制，保证项目实施进度。建

议今后在进行项目计划编制时，参考借鉴以往同类型项目的

经验，结合项目自身情况和部分客观情况，制订科学合理的

计划，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避免项目出现滞后情况，对实

施过程中出现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措施，避免项目受较大影响，

多措并举推动项目实施。其次，在项目施工过程中，有效监

督管理，建立责任机制，明确各部门的分工、责权、时间与

进度、执行纪律和奖惩办法、汇报与反馈办法，落实好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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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，把控好工程在实施中的进度，保障项目按时、保

质、保量完工。最后，建议项目建设阶段加强群众的监督管

理，做到项目的公开透明，使每一个规划编制村庄村民都成

为监督管理者，保障村民的知情权、检举举报权，从而提高

群众满意度。


